株洲市教科院中学九科2012年度教研论文征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教研室、城区中学教科室（教务处）：

现将2012年株洲市教科院中学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九科教研论文征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文对象：中学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九科教师

二、征文内容：
1、征文重点：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和实效性的策略研究。
2、有关中学九科课程标准、课程内容的选择、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、教师教学方法与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、教师角色的转变、在新课程实施中的困惑与经验等方面的研究；学科校本教研的实践研究。
3、有关中学各学科新课程高考的研究等等。

三、征文要求：

1、文理通顺、论证严密，言之有物，用A4纸打印，一式二份。

2、在正文前面附有200字以内的内容提要和3－5个的关键词。

3、在标题下方注明详细通讯地址、邮编、作者姓名，以便联系。

4、市直属普通高中参评论文先由各学校教科室（教务处）初评，学校教科室（教务处）将优秀论文签注“同意推荐”意见并盖章后交市教科院；各县（市）区论文统一交县（市）区教研室，由县（市）区各学科教研员组织初评，将优秀论文加盖教研室公章后推荐到市教科院。市教科院拒收个人交来的论文。没有加盖公章的论文不能参加评审。

5、送交论文之前，请各校教科室和县（市）区教研室将各学科参评论文统一打印目录，发邮件至2663691wu@163.com，或交稿时带上目录的电子稿。 
6、所有参评论文统一交市教科院办公室吴鸟林老师，并将每篇论文的评审费30元上交市教科院财务室。（联系电话：22663691）

7、参评论文如有下载、抄袭的，一经核实，将通报批评。

四、论文评选：由中学九个学科教学专业委员会组织评审。

五、交稿时间：11月12日（星期一）——11月16日（星期五），不得延期。
株洲市教育科学研究院　　

2012年9月13日　　

